
伊汤环审〔2024〕4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1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1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镇白桦河林场，汤旺县城西北直线距离约4.3km 处，占地面积19707m2，1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94189.54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场地平整、客土植树、缓冲水池挖掘、撒播植草、缓冲水池护栏制作安装。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5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2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2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日新林场东偏南直线距离 7.3km 处，占地面积4242m2，2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0562.47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清理的浮石，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清理的浮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6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3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3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日新林场以直线距离约 7km 处，占地面积4785m2，3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7181.31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清理的浮石，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清理的浮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7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6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6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乌伊岭镇建新林场，乌伊岭镇以东直线距离约 3km 处，占地面积24324m2，6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49415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清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清理的浮石、水池开挖产生的石方，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开挖产生的土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8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7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7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乌伊岭镇上游林场，乌伊岭镇北侧约5km处，占地面积17372m2，7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7372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9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08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08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乌伊岭镇上游林场，乌伊岭镇北偏东约6.5km处，占地面积7860.5m2，8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7860.5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清理浮石、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清理的浮石，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清理的浮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10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10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10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乌伊岭镇移山林场，乌伊岭镇北偏东约40km处，占地面积21060.37m2，10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21060.37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清理浮石、场地平整、客土植树、撒播植草。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清理的浮石，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清理的浮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11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11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11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乌伊岭镇桔源林场，乌伊岭镇北偏西约3km处，占地面积17310m2，11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7310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清理浮石、场地平整、客土植树、缓冲水池挖掘、撒播植草、缓冲水池护栏制作安装、栽植爬山虎。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清理的浮石、水池开挖产生的石方，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开挖产生的土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伊汤环审〔2024〕12号
关于伊春市汤旺县12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汤旺县规划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伊春市汤旺县12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伊春市汤旺县12号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占地面积11786.35m2，11号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786.35m2，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进行场地平整、客土植树、缓冲水池挖掘、撒播植草、缓冲水池护栏制作安装、栽植爬山虎。

二、项目建设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自建的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二)大气环境

在平整压实、边坡整形、土壤重构等施工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建筑材料的装卸、堆砌过程中也会引起洒落及飞扬。通过洒水、篷布遮挡等措施，可有效地防止扬尘的产生，降低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废气排放浓度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要求。

(三)声环境

施工设备尽量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禁止夜间（22:00~次日6:00）及居民午休时间（11:30~13:30）施工，运输车辆限速。声环境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标准。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水池开挖产生的石方，生活垃圾交由市政部门处置，开挖产生的土石用于场地平整。

(五)生态环境

施工取土时采取平行作业，边开挖、边平整，计划取土，及时进行景观再造在有复垦条件和植被重建条件时，及时复绿，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种植草坪和灌木。项目施工阶段严格要求、文明施工，避免对规划用地以外植被的破坏。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由金林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进行全程严格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全面落实。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正式投产前要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应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

伊春市汤旺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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